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关联交易，使关联交易过程透明化、公平

化、市场化、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夫妻，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关联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应签订书面协议， 协议的签订应遵循平等、 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

（三）依法及时披露的原则

（四）关联股东、与关联主衣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就该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时，

应当回避。

（五）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 必要时应当聘请中介

机构做出专项报告。

第二章 关联人和关联关系

第三条 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和潜在关联人

第四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一） 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 第五条所列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或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

除本公司及其控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四）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一致行为人。
（五）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五条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是指：

（一）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 第四条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 本条第（一）、（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

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

偶的父母。

（五）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本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第六条 因与公司关联法人签署协议或做出安排， 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 或者在未来 12个月
内，具有第四条或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视同为公司关联人；过去 12 个月内，曾经具有

第四条或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视同为公司关联人；

第七条 关联关系主要是指在财务和经营决策中，有能力对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方式或途径， 主要包括关联人与公司之间存在的股权关系、 人事关系、 管理关系及商

业利益关系。

第八条 对关联关系应当从关联人对公司进行控制或影响的具体方式

途径及程度等方面进行实质判断。

第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

应当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情况及时告知本公司。

公司应当及时更新关联人名单并将上述关联人情况及时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第三章 关联交易

第十条 关联交易是指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包

括：

（一） 日常关联交易

1、 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2、 销售产品、商品

3、 提供或接受劳务
4、 委托或受托销售。
（二） 与日常经营不相关的非日常关联交易：

1、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2、 购买或出售资产。

3、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投资交易性
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额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 。

4、 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 。

5、 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6、 签订许可协议。

7、 赠与或受赠资产。
8、 债权或债务重组

9、 提供财务资助。
10、提供担保（反担保除外） 。

11、租入或租出资产。

12、其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源或义务转移的事项。

第十条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

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
交易，公司独立董事要对该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 是否公平合理发表意见， 必要时可聘请独



立财务顾问或专业评估机构出具意见。

第十一条 关联交易的价格或收费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标准，对于难以比较市场

价格或订价受到限制的关联交易，通过合同明确有关成本和利润的标准。

第四章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第十二条 以下关联交易事项由董事长审批：

（一） 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
（二）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下的关联交易。

第十三条 以下关联交易事项必须提请董事会审议：

（一） 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二）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三） 公司与关联人订立书面关联交易协议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四） 对于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100 万元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0.5%的关联交易，应当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可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做出判断
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五）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第十四条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程序：

（一） 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二） 该 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 董事会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

事过半数通过。

（三） 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五条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 （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需聘请
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 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六条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下列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一） 交易对方

（二） 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权的。

（三） 被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四） 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五） 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具体范围参见本办法

第五条第（四）项的规定） 。

（六） 在交易对方任职，或者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位或者该交易对方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的（适用于股东为自然人的） 。

（七） 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

表决权受到限制或者影响的。

（八） 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第十七条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提供财务资助” 、 “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等事

项时，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 并按交易事项的类型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经累

计计算达到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标准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以下关联交易，应当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本办

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

（一）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二）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的相关的交易。

上述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

关联人。

第十九条 公司与关联人进行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所列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

项，应当按照下述规定进行披露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一） 对于首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应当与关联人订立书面协议并及时披露，根据

协议涉及的交易金额分别适用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者股

东大会审计；协议没有具体交易金额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已经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正在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如果执行

过程中主要条款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按要求披露相关协议的

实际履行情况，并说明是否符合协议的规定；如果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主要条款发生

重大变化或者协议期满需要续签的，公司应当将新修订或者续签的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根据协议涉及的交易金额分别适用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提交董事

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协议没有具体交易金额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对于每年发生的数量众多的日常关联交易，因需要经常订立新的关联交易协议而难

以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将每份协议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可以

在披露上一年度报告之前，对本公司当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

预计，根据预计金额分别适用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者股

东大会审议并披露；对于预计范围内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和中期

报告中予以披露。如果在实际执行中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预付总金额的，公司应

当根据超出金额分别适用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者股

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第五章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第二十条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应当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执行。公司披露关联交易，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以下文件：

（一） 关联交易公告文稿

（二） 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三） 董事会决议。

（四） 关联交易涉及的政府批文（如适用）



（五）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如适用）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

（七）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意见。

（八） 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一条 公司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 董事会表决情况（如适用）

（四）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说明和关联人基本情况

（五）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包括成交价格与交易标的账面值、评估值以及明确、

公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以及因交易标的特殊而需要说明的与定价有关的其他

特定事项。

若成交价格与账面值、评估值或者市场价格差异较大的，应当说明原因。如交易有

失公允的，还应当披露本次关联交易所产生的利益转移方向。

（六）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交易价格、交易结算方式、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

性质和比重、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等。

（七）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包括进行此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真实意图，对本期和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必要时请咨询负责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支

付款项的来源或者获得款项的用途等。

（八）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九）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内容。

（十）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有说明交易性质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二条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总量或者其

确定方法、付款方式等主要条款。

协议未确定具体交易价格而仅说明参考市场价格的，公司在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

定履行披露义务时， 应当同时披露实际交易价格、 市场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两种价格存在差

异的原因。

第二十三条 公司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根据本办

法规定重新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时，公司

可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第二十五条 公司与关联人达成下列关联交易时，可以免予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办法规定

履行相关义务：

（一） 一方以现金方式认购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

债券或者其他衍生品种。

（二） 一方作为承销团成员承销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企业债券、可转换

公司债券或者其他衍生品种。

（三） 一方依据另一方股东大会决议领取股息、红利或者报酬。

（四） 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六条 公司与其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或者上述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

除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外， 可免于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和披露。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其中涉及向

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说明、报告、公布、公告、披露者，以及涉及投资者关系者，仅当本公

司成为上市公司后方为必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的修改，由公司董事会提出修改方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连续很多天都是天亮之后才睡觉。别人问我，你晚上不睡觉都在干嘛。我马上回答，写稿啊，书稿还没交呢。但其实，我一个字也没写。而之所以熬夜，也不过是因为心里有牵挂的人和未完

成的事吧。

别人问你怎么还不睡，你说不困。其实熬夜很困，打个哈欠都会有眼泪流出来，只是心中一直有所期待，有所牵挂。就好像下一秒就会收到喜欢的人的消息，下一秒就能遇见一个惊喜。

又或者，熬了太久却迟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渐渐的习惯了孤独。

为什么会熬夜呢，大概是因为白天的自己太理智，太冷漠，好像什么都不在乎。所以有些情绪和思念，心酸和不舍，是要留到深夜独自慢慢消化的。白天的自己和晚上的自己完全不是同

一个人啊，白天口口声声说一定早睡，晚上却从来做不到。像失忆一样拿命熬夜，白天开开心心无忧无虑，晚上却忧郁的不行。白天觉得我最牛逼，晚上却变成世界第一大傻逼。

总觉得幸福的人是不用熬夜的，每天都有规律的生活，爱的人就躺在身边，现在过的是想要的生活，手里牵的是喜欢的人。

昨天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晚上不睡觉。

我想了很久，已经两三年没有在两点之前入睡过了。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个人突然给我发了一段话，我突然觉得，这是我熬夜的原因，也是很多人熬夜的原因。



你总是习惯熬夜，然后我也故意很晚都不睡。装作是和你一样睡不着，这样就可以和你聊很久，可是你都不知道其实我要困死了。后来你走了，熬夜的习惯却怎么都改不掉。

说片面点是熬夜，说实在点是失眠，说实话是想你。

你有没有过，为了陪一个人聊天，其实下一秒已经要睡着，但还是死抓着手机不肯睡。

你有没有过，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明明很困却突然变得很清醒，开心和喜悦赶走了所有困意。

你有没有过，为了等一个人的晚安，不停的刷着朋友圈发着动态，其实只想让他看到你还没睡。

你有没有过，因为太思念一个人，每天都害怕深夜来临，害怕孤独，害怕寂寞，害怕牵挂的感觉。

我知道，你都有过。

可是，你每天这样熬夜，有人心疼你吗？

前天晚上一个作家姐姐突然发消息说，妹妹，钱是挣不完的，别累着自己，身体最重要。昨晚她发现我又在熬夜，给我发消息说，一定照顾好自己，莫名心疼你。

我很感动，又觉得很可笑。一个没见过面的人看你熬夜都会心疼，会劝你照顾好自己，但你每天熬夜想着的那个人，没给你发过一条消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都会劝你少喝酒少抽烟，

素不相识的微信好友都会让你早点休息，可你抽烟喝酒熬夜在等的那个人，从来都没在意过你，连一句晚安都没有。

我经常给别人讲道理，永远不要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折磨自己。但这句话其实就像放屁，因为一旦爱上一个人，就没办法控制自己。我们在爱情里，从来都不是理性的。后来有人问我，

怎么忘记一个人。

我说，把酒喝够，把烟抽完，把黑夜熬成天亮，等你真的感觉疼了，你就忘记了。不撞南墙不死心，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别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其实你一点儿都听不进去。你害怕失去、

害怕背叛、害怕从未拥有，你害怕的太多、心事太多，所以很难入睡。那你就熬吧，等熬过了这一阵，你又会觉得其实生活还是很美好。

你要记住，所有关于感情的问题，都不要在深夜做决定。无论分手还是牵手，无论坚持还是放弃。因为女人啊，从来都不是理性动物，再加上深夜里的一杯红酒，一根香烟，感性越发强

烈。

五年前第一次听梁静茹的《问》，歌里唱，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无悔付出青春，他就会对你真。

那时候真的傻到相信，用心爱一个人，就能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现在才明白，在一起一辈子这种事，不是嘴上说了就可以。外面的诱惑这么多，人的欲望这么大，而你能给的爱，其实就

这么多。

后来我经常说，如果爱一个人又不可得，那就找个爱自己的吧。别太累，别付出太多，别太委屈，你说你爱他所以无所畏惧，但你的感情和耐心其实就这么多，你无法永远输出。

总有一天它们会因迟迟得不到回应而枯竭。等到那一天你会发现，哪怕再遇到喜欢的人，也没有力气去喜欢了。






